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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租赁沛县商业经营物业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沛县润隆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拟与实际控制人祝义财先生控制的沛县雨润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简称“沛县雨润”）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书，新增租赁沛县雨润所拥有的位

于沛县新城区汉城路西侧韩信路南侧夏侯婴路北侧沛县喜润城 B1至 4层建筑面

积 138,557.14平方米的物业，用以作为公司商业连锁江苏沛县店的商业经营场所。

●本次租赁期限自租赁起始日起计算 10年（沛县店开业日即为本合同项下的

租赁起始日），双方应于沛县店开业后 30日内对租赁起始日予以书面确认。租金

条款为甲乙双方按租（分成租金）税（所得税）前利润总额，作为分成基础进行

分成。分成方式以固定分成和超额分成两种形式结合。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通过。

●2025年 4月 23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2025年

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接受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南京雨润菜篮子食品

有限公司、江苏雨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江苏雨润肉食品有限公司提供的劳务服

务；公司接受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江苏万润肉类加工有限公司、南京雨润菜篮子食

品有限公司委托代为销售其产品、商品；公司接受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利安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场地租赁服务。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他董事一致同意通过

议案。上述关联交易经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关联交易概述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沛县润隆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拟与实际控制人祝义财先生控制的沛县雨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

合同书，新增租赁沛县雨润所拥有的位于沛县新城区汉城路西侧韩信路南侧夏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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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路北侧沛县喜润城 B1至 4层建筑面积 138,557.14平方米的物业，用以作为公

司商业连锁江苏沛县店的商业经营场所。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租赁沛县商业经营物业关联交

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祝珺先生、祝媛女士、钱毅先生回避表决，其他董事一致

同意本次交易。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事前认可该交易事项，同

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公司关于租赁沛县商业经营物业关联交易符合公司

正常经营需要，定价政策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及自愿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上述事项并提交至公司董事会审

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需提请公

司股东会审议。

二、关联人介绍

（一）关联人关系介绍

沛县雨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由祝义财先生控制或参股，祝义财先生为本公

司实际控制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六章第三节第6.3.3关于关

联自然人描述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沛县雨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沛县汉城北路西侧158号

法定代表人：张宏明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3年2月18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建材销售，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江苏雨润润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90%股权；江苏润地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持有1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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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关联关系外，沛县雨润与本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沛县雨润资信情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主要财务指标：2025年9月30日，实现营业收入2.42万元，净利润-105.43万元，

总资产60,945.81万元，净资产10,673.43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沛县喜润城（简称“商场”）位于沛县新城区汉城路西侧韩信路南侧夏侯婴

路北侧，本次交易标的为商场B1至4层，建筑面积138,557.14平方米的商业物业。

商场具备基础照明、水电、通风空调、消防系统等符合正常使用条件的设备。

公司本次租赁的商业物业为装修交付，作为公司商业连锁江苏沛县店新增经

营场所，公司入驻后即可实施招商、开业筹备等工作。

四、交易标的的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依据市场化原则，参考市场上轻资产经营模式的分成比

例，经双方协商确定定价。

五、关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交易主体

甲方：沛县雨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租人）

乙方：沛县润隆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承租人）

（二）房屋概况

沛县喜润城B1至4层建筑面积138,557.14平方米的物业。

（三）租赁期限

自租赁起始日起计算10年（沛县店开业日即为本合同项下的租赁起始日），

双方应于沛县店开业后30日内对租赁起始日予以书面确认。租赁期限届满后，乙

方享有同等条件下优先续租权。

（四）租金条款

1、租金标准：甲乙双方按租（分成租金）税（所得税）前利润总额，作为分

成基础进行分成。分成方式为：

（1）固定分成：甲方按租税前利润总额减100万元分成，乙方按年保底固定

100万元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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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超额分成：税前年综合毛利总额超过7,000.00万元，超出部分的10%为乙

方分成，其余部分为甲方分成。税前年综合毛利总额包含营业外收支。

首年分成基础中需先扣除筹备期费用后再行分成，如出现亏损，则从后期盈

利中扣除前期亏损后再行分成。

2、租金支付时间：按月支付，每月租期结束后20日内由甲乙双方对上月租金

按照乙方未审计报告进行初步核算，双方可暂按照初步核算结果开具租赁发票及

支付租金；待乙方正式审计报告出具后，双方根据正式审计报告结算，多退少补。

甲方为乙方日常经营周转提供50万元备用金，于首期租金支付款中扣除，合同到

期后无息归还。

六、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通过新增租赁沛县店经营面积，一方面能够进一步优化门店布局、

提升品牌终端形象，强化区域市场渗透力与竞争优势，深度契合公司商业连锁化

发展战略，为连锁业务的持续扩张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可有

效承接徐州门店暂停营业后的业务资源，分流暂停营业后带来的经营损失，同时

为原徐州门店员工提供合规合理的岗位安置渠道，实现人员平稳过渡与品牌资源

的有序整合，保障公司经营稳定性与品牌价值的持续延续。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事前认可该交易事项，同意提

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公司关于租赁沛县

商业经营物业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经营需要，定价政策遵循公开、公平、公

正及自愿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

意上述事项并提交至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

交易。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租赁沛县商业经营物业

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祝珺先生、祝媛女士、钱毅先生回避表决，其他董

事一致同意本次交易。

（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需

提请公司股东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会上

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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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2025年4月23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预

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接受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南京雨润菜篮子食品有限

公司、江苏雨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江苏雨润肉食品有限公司提供的劳务服务；

公司接受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江苏万润肉类加工有限公司、南京雨润菜篮子食品有

限公司委托代为销售其产品、商品；公司接受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利安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提供场地租赁服务。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他董事一致同意通过议案。

上述关联交易经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1日


